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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田寮區公所 114 年度第 1次 
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14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 上午 10:30 時 

二、 地點：2樓會議室 

三、 主席：主任秘書林勝賢                 紀錄:蔡耀賢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出席委員人數已達法定 (過半數)。 

六、 討論事項: 

(一) 有關本所 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填報情形，提會審議。 

說明: 

1. 依據高雄市政府114年 12月 11日高市府人企字第11431169100號函

暨 114 年 12 月 12 日高市府人考字第 11406861900 號函辦理。 

2. 旨揭調查表依安衛辦法第 5條第 2項、第 43 條及第 48 條規定，及參

考安衛辦法問答集壹、Q11 作法，填寫結果請提報至各機關防護委員

會，並就執行情形得公開部分，於機關網頁公開揭示。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有關本所 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填報情形，提會審議。 

說明: 

1. 依據高雄市政府114年12月11日高市府人企字第11431169100號函暨114

年 12 月 12 日高市府人考字第 11406861900 號函辦理。 

2. 旨揭調查表依安衛辦法第 5條第 2項、第 43 條及第 48 條規定，及參考安

衛辦法問答集壹、Q11 作法，填寫結果請提報至各機關防護委員會，並就

執行情形得公開部分，於機關網頁公開揭示。 

3. 本所調查表採計期間內無職場霸凌案件。 

 決議：照案通過。 

 

(三) 有關本所 114年度「自我檢核表」填報情形，提會審議。 

說明: 

1. 依據高雄市政府114年12月11日高市府人企字第11431169100號函暨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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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12 日高市府人考字第 11406861900 號函辦理。 

2. 旨揭調查表依安衛辦法第 5條第 2項、第 43 條及第 48 條規定，及參考安

衛辦法問答集壹、Q11 作法，填寫結果請提報至各機關防護委員會，並就

執行情形得公開部分，於機關網頁公開揭示。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許震宇委員建議如下： 

1. 人員適用法規依據必須釐清係適用保障法抑或職安法，特別是公務同

仁及準用人員適用保障法第 102 條及安衛辦法第 49條等規定。 

2. 既有教育訓練及宣導時，務必加強宣導新修法之規定，尤以職霸之申

訴窗口、SOP 流程，以及職霸成立後的可能懲處效果，或移送懲戒法院之

可能性。 

3. 加強宣導 EAP，以及機關自我檢核並訂定安衛辦法第 35條有關之立即

有效及糾正補救措施，以「友善被害/申訴人」為核心。 

4. 感謝諸位同仁，一起建構友善、安全、衛生的公務職場環境。 

八、 散會：上午 11 時 10 分 








